
修訂條款對照表 

條款 修改前 修改後 

第 1條 

1. 名詞定義 
(1)交易匯率：即客戶自行設定之匯率，有可能於

申請匯率設定交易時因與市場匯率太接近而
造成系統無法接受其設定之匯率。 

(2)執行匯率：為本行決定該筆匯率設定交易是否
成交之匯率。  

(3)成交：係指客戶所申請之匯率設定交易因市場
匯率觸及執行匯率而成立。  

(4)交割：係指本行於確認匯率設定交易成交後依
約為客戶以交易匯率執行換匯交易。  

(5)成交日：即匯率設定交易成交之日。成交日頇
為國際外匯市場交易日。  

(6)交割日：為實際執行換匯交易之日，是日頇為
本行營業日。除另經本行同意並載明於交易確
認書者外，若匯率設定交易於本行營業日下午
四時(含)前成交，則當日即為該筆交易之交割
日；如匯率設定交易於本行營業日下午四時之
後成交，則以次一營業日為該筆交易之交割
日。 

1. 名詞定義 
(1)交易匯率：即客戶自行設定之匯率，有可能於

申請匯率設定交易時因與市場匯率太接近而
造成系統無法接受其設定之匯率。 

(2)執行匯率：為本行決定該筆匯率設定交易是否
成交之匯率。  

(3)成交：係指客戶所申請之匯率設定交易於有效
期間內因市場匯率觸及執行匯率而成立。  

(4)交割：係指本行於確認匯率設定交易成交後依
約為客戶以交易匯率執行換匯交易。  

(5)成交日：即匯率設定交易成交之日。成交日頇
為國際外匯市場交易日。  

(6)交割日：為實際執行換匯交易之日，是日頇為
本行營業日。除另經本行同意並載明於交易確
認書者外，若匯率設定交易於本行營業日下午
四時(含)前成交，則當日即為該筆交易之交割
日；如匯率設定交易於本行營業日下午四時之
後成交，則以次一營業日為該筆交易之交割
日。 

第 6條 （新增本條，原第六條及其後條文順延一條號） 

6. 匯率設定交易之態樣：本行提供之匯率設定交
易包括下列態樣，惟實際承做範圍依銀行之規定
為準： 
(1)限價單：於有效期間內，當市場匯率觸及設定

之執行匯率時，本行將依客戶設定之交易匯率
為客戶完成匯率設定交易。 

(2)停損單：於有效期間內，當市場匯率觸及設定
之執行匯率時，客戶同意以有效期間內可成交
之任何市場匯率做為客戶設定之交易匯率並
同意銀行以該市場匯率完成匯率設定交易。客
戶瞭解並同意停損單所執行之交易匯率係依
成交當時之市場匯率而定，無法由客戶事先指
定特定價格，銀行亦無義務於執行交易前向客
戶報價或另行取得同意。匯率市場隨時有劇烈
波動，因此執行停損單之交易匯率（即市場價
格）可能遠低於執行匯率；在最差情況下，客
戶可能損失絕大部分承做金額 (即客戶賣出
之外幣金額)。 

(3)二擇一單：由限價單與停損單組成，客戶可針
對相同幣別組合分別設定高於與低於交易指
示當時市場價格之交易匯率，當市場匯率於有
效期間內觸及兩者中任一執行匯率時，銀行將
依相對應交易匯率（若為限價單）或市場匯率
（若為停損單）為客戶完成匯率設定交易，而
未執行之另一設定交易即自動取消。客戶瞭解
並同意如以停損單完成匯率設定交易，其所執
行之交易匯率係依成交當時之市場匯率而
定，無法由客戶事先指定特定價格，銀行亦無
義務於執行交易前向客戶報價或另行取得同
意。匯率市場隨時有劇烈波動，因此執行停損
單之交易匯率（即市場價格）可能遠低於執行



匯率；在最差情況下，客戶可能損失絕大部分
承做金額 (即客戶賣出之外幣金額)。 

聲明及

確認事

項 

本人茲於此簽章確認業自貴行或貴行網站取
得本約定書內容並已於合理時間內(至少五
日)審閱本約定書。本人聲明已瞭解外幣即期
匯率設定交易型態僅為一般外幣即期換匯交
易，貴行有權保留是否接受本人外幣即期匯
率設定交易申請之權利。本人同意遵守本約
定書之各項規定，另確認收執約定書壹份無
誤。對於本約定書之重要內容，特別是下列
事項，業經銀行專員向本人解說清楚： 
 
1. 客戶對本約定書之權利行使、變更、解除

及終止之方式及限制，詳見本約定書第 4、
5及第 11條。 

2. 銀行基於本約定書之重要權利、義務及責
任，詳見本約定書第 2、3、6、8、9、10
及 11條。 

3. 客戶應負擔之費用及違約金，包括收取時
點、計算及收取方式，詳見本約定書第 7
條。 

4. 銀行為加入存款保險之要保機構，於符合
存款保險條例規定之限額內，客戶依本約
定書所買入之外匯存入本行外幣活存帳戶
後受存款保險機制之保障。 

因銀行提供本約定書服務所生紛爭之處理及
申訴之管道，詳見本約定書第 13條。 
 

客戶茲於此簽章確認業自貴行或貴行網站取
得本約定書內容並已於合理時間內(至少五
日)審閱本約定書。客戶聲明已瞭解外幣即期
匯率設定交易型態僅為一般外幣即期換匯交
易，貴行有權保留是否接受客戶外幣即期匯
率設定交易申請之權利。客戶同意遵守本約
定書之各項規定，另確認收執約定書壹份無
誤。對於本約定書之重要內容，特別是下列
事項，業經銀行專員向客戶解說清楚： 
 
1. 客戶對本約定書之權利行使、變更、解除

及終止之方式及限制，詳見本約定書第 4、
5及第 12條。 

2. 銀行基於本約定書之重要權利、義務及責
任，詳見本約定書第 2、3、6、7、9、10、
11及 12條。 

3. 客戶應負擔之費用及違約金，包括收取時
點、計算及收取方式，詳見本約定書第 8
條。 

4. 銀行為加入存款保險之要保機構，於符合
存款保險條例規定之限額內，客戶依本約
定書所買入之外匯存入本行外幣活存帳戶
後受存款保險機制之保障。 

因銀行提供本約定書服務所生紛爭之處理及
申訴之管道，詳見本約定書第14條。 
 

  


